关于加快本市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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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点发展信息、现代生物医药、新材料三大高科技产业 
　　发展高科技产业，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突出重点，分层推进。根据上海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规划，重点发展信息、现代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科技产业。以这三大高科技产业为龙头，推动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促进支柱产业的高科技化。到2000年，争取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20％左右。今后几年，围绕这三个发展重点，要从国外引进若干具有先进科技水平的大项目，实现上海高科技产业的高起点、跨跃式发展，鼓励和支持在国内具有优势的高科技企业来上海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上海高科技产业的总体水平。 
　　二、大力扶持和培育高科技企业
　　鼓励以多种所有制形式组建高科技企业，积极支持各类民营高科技企业，培育一批上规模、上水平、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企业和企业集团。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企业，经认定为高科技企业的，可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经认定新建立的高科技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企业所得税两年；经认定的高科技企业出口产值达到当年总产值50％以上的，可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凡从事三大重点高科技产业的企业，可优先进行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在2000年前，经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公室认定为高科技的内资企业，也可按上述政策执行。
　　切实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支持开发类研究所进人大企业或生产性企业集团，有条件的研究机构可转制或部分转制为企业，积极促进科研机构以多种形式与企业结合。积极支持企业和企业集团建立技术开发中心。经国家主管部门审定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其科技设施建设继续按零税率计征投资方向调节税。对进口用于开发新技术、国内不能生产供应的仪器、仪表、化学试剂和技术资料，按规定办理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手续。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自主开发的项目，可作为重点项目得到审定部门的重点支持。鼓励企业开发具有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新产品，鼓励企业搞专利发明。
　　推进产、学、研联合。支持企业与高校、研究所共建企业技术中心、研究机构、技术经济实体和合作开发新产品，鼓励企业集团搞中外合资研究开发机构、在国外设立技术开发中心或实验室。
　　三、推动企业引进技术并在消化、吸收基础上进行创新
　　有关部门要制订本市高科技项目引进指南。企业在按该引进指南引进项目时，必须同时制订消化、吸收与创新计划；在引进技术项目的贤金中，必须安排用于消化吸收与创新的费用。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过程中开发的新产品，可按规定享受本市新产品开发计划的优惠政策；对出口高科技产品、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的企业，由政府给予一定的贷款贴息，海关和税务部门优先办理其出口退税。
　　四、加速高科技成果的转化
　　在上海东、西部各新建一个科技成果孵化基地，为科技企业提供科技信息服务和优惠提供中试场地等。凡经市有关部门审定进入科技成果孵化基地的科技企业，可申请市科技成果孵化基金。大专院校所属科技企业进入科技成果孵化基地，可享受校办产业的有关优惠政策。
　　建立和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项目立项、评估、鉴定、奖励的管理机制。应用开发类的科技项目，在立项时要评估市场产业化的前景，成果的鉴定和奖励要以产业化实现程度、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作为主要依据。 
　　五、加大高科技产业化资金投入力度
　　要努力形成“政府投入为导向，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借贷为支撑，社会投资为补充”的多元化高科技产业资金投入机制，逐步建立有利于吸引和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投资环境及支撑体系。
　　加大政府的科技投入。市政府要集中财力，突出重点，抓好高科技产业化的重大项目：各委办要积极抓好高科技产业化的重点项目，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倾斜；各区县政府要以项目为抓手，大力支持有市场、有规模的重点高科技成果产业化。 
　　鼓励企业增加技术开发投入。到2000年，全市工业企业自筹技术开发经费占销售额的比例要达到2％左右。有关部门要按行业确定企业技术开发费占当年销售收入比率的最低提取标准。企业研究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可在成本中列支，对当年实际列支的各项科技开发费用比上年增长10％以上的企业，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应税所得额。
　　促进形成高科技产业风险投资机制。政府提供一定政策性资金引导，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集团建立高科技产业投资公司，鼓励企业投资高科技产业化项目。加快建立科技投资风险担保机制，由市有关部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积极筹措科技投资风险担保资金。推进高科技企业产权交易、股票上市工作，促进风险投资的健康成长。
　　进一步鼓励高科技产业领域吸引外资，欢迎兄弟省市投资本市高科技产业，积极组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开高科技产业发展资金来源。
　　六、加强高科技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积极鼓励广大专业技术人员参与高科技研究开发与产业化。允许专业技术人员到高科技企业兼职，鼓励科研人员技术入股。高科技企业从海外引进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其报酬可根据所任职务和专业技术水平从优确定；从国内其他地区引进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可随调来沪，免征城市建设费，并妥善解决工作及人托、就学等问题。高科技企业要加强对人才资源开发的投人、可率先实行经营者年薪制。政府和企业要有所侧重地为从事高科技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的人才提供住房补贴。
　　七、健全高科技产业化领导体制
　　建立上海市高科技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其职责是：组织制订上海高科技产业发展规划及重大政策，研究和统筹协调高科技产业发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检查各委办实施高科技产业化的情况。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要负责全市高科技产业化的日常管理和协调工作，制订有关实施办法，协调市级重大高科技产业化项目的实施。

